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和维护保养工作监管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起重机械检测市场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66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建筑起重机械检测监管
（一）加强检测机构管理
1.在我区从事建筑起重机械检测业务的检测机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通过计量认证并取得建筑起重机械检测监测相关资质；按要求在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完成诚信登记；符合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起重机械检测机构的其他有关管理要求。
2.建筑起重机械检测机构必须在核准的范围内实施检测，建立完善检测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检测工作质量。加强检测人员业务培训和廉政教育，规范检测人员从业行为，检测人员必须纳入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名制管理，在检测作业时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检测。
3.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工作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将起重机械委托检测合同及时在佛山市南海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区监督站”)备案。起重机械安装完成及委托检测时，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在当日内将相关日期录入我局“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系统”http://jszj.nanhai.gov.cn/（以下简称“安监系统”）。检测机构应在施工总承包单位委托检测后7个工作日内进场检测。
4.现场检测作业完成后，检测人员应当场将检测情况及初步结果告知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及区监督站，并在当日内将检测初步结果录入安监系统。检测机构对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要及时向区监督站报告。
5.检测机构应在检测完成后的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检测报告，及时提供检测报告给施工总承包单位，并将起重机械设备及主要零配件参数录入安监系统。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对检测结果、鉴定结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据正式检测报告组织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二）加强现场检测管理
1.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范要求，在建筑起重机械的重要安全节点组织出租、安装、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验收。建筑起重机械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建筑起重机械在验收前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格。
2.检测机构确定检测时间后提前告知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对现场检测工作实施全过程安全管理。
3.检测作业须配备2名以上持证检测人员，检测作业前及检测完成后，检测人员均须在项目现场的实名考勤系统上签到。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实施旁站监管，应核对检测单位的资质材料和到场检测人员的上岗证，配合检测机构提供工程相关技术资料，并对现场影响范围设置围蔽和警示标牌。
检测作业完成后，检测人员应当场出具书面检测结果通知书或检验意见书，并注明检测初步结论：合格或不合格，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应现场见证签名。
（1）检测结果为合格且不存在不合格项目的，检测机构应在检测完成后的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检测报告，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据正式检测报告组织验收；
（2）检测结果为合格但存在不合格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应根据检测结果通知书或检验意见书组织有关单位进行整改，并在规定期限内将整改情况书面反馈给检测机构，检测机构确认后，方可出具正式检测报告；
（3）检测结果为不合格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应马上封停该起重机械，对现场影响范围设置围蔽和警示标牌。
5.凡检测机构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可以拒绝签字确认检测人员出具的书面检测结果通知书或检验意见书，并向区监督站报告。
（1）无检验检测资格人员进行检测的;
（2）不能依法依规进行检测，检测不认真、不规范的;
（3）检测机构或检测人员从事有关建筑起重机械的生产、销售、租赁、安拆、维保等经营活动或与建筑起重机械的生产、销售、租赁、安拆、维保等有利害关系的;
（4）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二、加强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工作监管
（一）建筑起重机械产权或施工总承包单位必须将建筑起重机械日常运行使用的定期维护保养业务，委托给具备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同类产品的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制造许可证或建筑起重机械维保许可证的单位(以下统称“维保单位”)实施。维保单位应建立健全包括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方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维护保养台账，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人员和资金的投入，对所承担的维护和保养工作进行定期和专项安全检查，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二）建筑起重机械安装、维保单位必须在核准的资质范围内实施作业，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提高工作质量。起重机械安装、顶升、拆卸、维保、操作等作业人员须纳入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名制管理，并加强起重机械作业人员业务培训和廉政教育，规范起重机械作业人员从业行为。
（三）日常检查、维护和保养：
1.维保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建筑起重机械《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及起重机械的实际情况，编制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方案(以下简称“维保方案”)，编制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及维护保养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确建筑起重机械各零部件维护保养周期和定期检查的工作要求，并由维保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施工总承包单位审批，报监理单位审核后执行。
2.建筑起重机械在日常运行使用期间必须进行维护保养，维护保养周期原则上每月不少于1次，施工高峰期、建筑起重机械使用频率较高时，应相应增加维护保养次数。具体的维护保养要求和频率应在维保合同中予以约定。维保人员纳入我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名制管理，每次进入项目现场维保及维保完成后均须在实名考勤系统上签到，区监督站将定期对维保人员考勤情况进行检查。
3.维保单位应成立项目维护保养管理小组，确定负责人与小组成员的职责，认真按经批准的维保方案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情况应如实记录，维保人员签名确认，并存入技术档案。维保中发现的问题，维保单位须及时反馈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整改，经整改后方可投入使用。
4.施工总承包单位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对建筑起重机械的运行使用过程的检查、维护、保养行为进行检查和管理。
5.监理单位应切实履行安全监理职责，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和维保单位按照维保合同和维保方案落实维保责任，并在监理记录中如实反映督促落实情况。
三、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和维护保养工作监管。我局建筑工地视频监控室根据检测、维保人员实名考勤信息随机抽查现场作业情况。区监督站将通过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检测结果进行监督检测及组织专家通过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等形式对检测机构和维保单位开展监督检查。
凡发现检测机构行为不规范、出具虚假检测报告、恶意压价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维保单位行为不规范、弄虚作假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予以处理，检测机构诚信分值小于60分时，将被列入“黑名单”，情节严重的予以公开曝光并将有关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
四、本通知自2019年3月1日起实施。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9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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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起重机械检

测市场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

建设部第

166

号令

)

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建筑起重机械检测监管

 

（一）加强检测机构管理

 

1.

在我区从事建筑起重机械检测业务的检测机构必须具备以下

条件：通过计量认证并取得建筑起重机械检测监测相关资质；按要求

在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完成诚信登记；符合各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对建筑起重机械检测机构的其他有关管理要求。

 

2.

建筑起重机械检测机构必须在核准的范围内实施检测，建立

完善检测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检测工作质量。加强检测人员业务培训

和廉政教育，规范检测人员从业行为，检测人员必须纳入我区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实名制管理，在检测作业时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按相关技

术规范进行检测。

 

3.

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工作由施工总

承包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将起重机械委托检测合同及时在佛山市南海

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

(

以下简称“区监督站”

)

备案。起重机械

